






公共交通设施布局说明


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对标条文：
6.1.2   场地人行出入口500m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。
6.2.1   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联系便捷，评价总分值为8分，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不超过500m，或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800m，得2分；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不超过300m，或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，得4分；
2   场地出入口步行距离800m范围内设有不少于2条线路的公共交通站点，得4分。
6.2.3   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，评价总分值为10分，并按下列规则评分：
     		 1   住宅建筑，满足下列要求中4项，得5分；满足6项及以上，得10分。
1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幼儿园的步行距离不大于300m；
2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小学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；
3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中学的步行距离不大于1000m；
4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医院的步行距离不大于1000m；
5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群众文化活动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800m；
6)   场地出入口到达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；
7)   场地周边500m范围内具有不少于3种商业服务设施。
      		 2   公共建筑满足下列要求中的3项，得5分；满足5项，得10分。
          1)   建筑内至少兼容2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；
          2)   建筑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；
          3)  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车位数占总车位数的比例不低于10%;
          4)   周边500m 范围内设有社会公共停车场（库）；
          5)   场地不封闭或场地内步行公共通道向社会开放。
6.2.4   城市绿地、广场及公共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，步行可达，评价总分值为5分，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1   场地出入口到达居住区公园或城市公园绿地、广场的步行距离不大于300m，得3分；
     		2   到达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的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，得2分。

工程概况：

项目选址位于乌鲁木齐市苇湖梁煤矿地块，北至规划苇湖梁三路；东至苇电北路；西至七道湾南路；南至七道湾南路东一路，用地面积约为83523平方米。本次建设面积地上为84822平米，地下总建筑面积为59869平米，包括机动车库面积54000平米，非机动车面积5869平米。




公共交通站点距离：
	站点1：    300       米
	站点2：    734        米

公交站点说明：
	站点1包含公家线路：      33、1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站点2包含公家线路：      5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交站点图例：
[image: ]

 
公共服务点距离：
	幼儿园：     200       米
	小  学：     500         米

公共服务点图例：
[image: ]














结论：
	本项目为住宅（公共）建筑，满足/不满足第XXXX条要求，可得XXX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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